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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残疾人联合会文件

长残联[2022]1 号 签发人：张英君

对市政协十四届委员会一次会议第 164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林琦委员：

您在市政协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完善长

春市自闭症儿童（家庭）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议》第 164 号提案已

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对自闭症儿童（家庭）的关心关爱。

目前长春地区开展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的定点机构有 15 家，覆盖

大部分县（市、区）开发区，0-6 岁的自闭症儿童每年可享受 2.4

万元的救助补贴，全部由政府财政资金承担，能够满足大部分自

闭症儿童的基本康复训练需求，2021 年救助 800 余名 0-6 岁的自

闭症儿童；7-15 岁自闭症儿童由我市教育部门每年给与 1800 元

的补贴；中国残联建立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数据库，包含训练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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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、自闭症儿童（家长）、服务内容等信息和数据；中国残联在“十

四五”期间开展了残疾儿童早期干预试点工作，我省有两家试点

机构参与，探索开展 0-3 岁的家长培训、亲子同训等早期干预项

目；吉林省残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吉林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

实施细则》（吉残联发【2021】18 号），对残疾儿童康复训练类定

点机构的准入、退出、管理做出了明确要求，各地残联按相关要

求重新认定了服务机构，并将继续严格监督、管理；大龄自闭症

救助方面，长春市残联制定下发了《关于给予大龄自闭症、智力

障碍青少年资金补贴通知》（长残联发〔2017〕8 号），对大龄自

闭症、智力障碍青少年接受教育、康复训练及日间照料服务给予

每人每月1000元的资金补贴。该项目连续多年列入幸福长春计划，

目前，全市共有 10 个具有教育、康复及日间照料等资质的机构（单

位）承接此服务项目，惠及大龄自闭症 800 余人次；为鼓励和规

范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的有序发展，保障智力、精神和重度肢

体残疾人劳动就业权利，长春市残联与市财政局联合制订了《残

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扶持政策实施方案》，坚持以依托集中托养机

构为主，以社区日间照料机构为补充的发展方向，实施辅助性就

业岗位补贴、就业指导师岗位补贴和机构运行补贴政策，并充分

利用税收减免，以及运行中水、电、热费按民用价格收取等政策

优势，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工作，目前全市共有

20 个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，能够稳定从事辅助性就业的精神、

智力、重度肢体残疾人 424 人，其中精神（含孤独症）残疾人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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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可达 30%，并按照 1：5 的比例配备就业指导师 80 余名。

对于您提出的“制定养老信托制度”、“建立志愿服务队伍”、

“成立自闭症康复教育行业联盟”等建议与措施，我会将认真研

究，并和相关部门积极探索采纳，我会还将继续利用“孤独症日、

残疾预防日、残疾人日”等节日，过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新媒体

等媒介，加强自闭症救助方面的宣传教育。

对于我市残疾人康复工作，还需要像林琦委员这样有社会责

任心，关心弱势群体，关注残疾人康复工作的人士和我们一道努

力，推动我市残疾人康复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，使长春市更宜居，

更健康。

联 系 人：聂静

联系电话：88650140

长春市残疾人联合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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